清流县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城市交通发展奖励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2025年度农村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闽财建指〔2025〕111号）、《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2025年度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油价补贴资金的通知》（闽财建指〔2025〕121号）、《三明市财政局三明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下达2025年度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补贴资金的通知》（明财（建）指〔2026〕6号）等文件要求，制定本方案。
由于此项资金申报工作为跨年申报，因此省市下达我县2025年度补助资金对应我县2024年度申报项目资金，具体如下：
一、资金总额
省市下达2025年度我县农村道路客运、城市交通发展、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共计57.58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资金名称
	金额（万元）

	1
	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
	38.34

	2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
	5.41

	3
	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
	13.83

	
	合计
	57.58


二、具体分配情况
（一）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
2025年度省市下达我县补贴资金38.34万元，依据月座位数进行分配，其中：
福建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清流分公司月核定座位总数1705，补助资金15.561万元。
清流县长清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月核定座位总数2496，补助资金22.779万元。
（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
2025年度省市下达我县补贴资金5.41万元，依据在营月数占全县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
清流县闽通公共交通核定车辆数39辆、核定在营月数251月，补助资金5.41万元。
（三）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
2025年度省市下达我县补贴资金13.83万元，依据补贴客位占全县的比例进行分配，具体如下：
[bookmark: _GoBack]清流县顺风水路客运有限公司闽三明客8001的船舶证书有效月数为10个月，载客定额50个、时间系数0.83、补贴客位50个、补助资金7.2万元；闽三明客8002的船舶证书有效月数为7个月，载客定额46个、时间系数0.58、补贴客位46个、补助资金6.63万元，补贴共计13.83万元。




